附件2：
[bookmark: _GoBack]贵州民族大学印章使用申请表
	申报部门
	             （公章）

	用印事项
	




经办人：        日期：

	用印单位领导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日期：                               

	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日期：

	分管/联系校领导审批（核）意见
	
签字：      日期：

	书记/校长审批意见
	

签字：      日期：


注：1.各单位填好此表后与用印材料一并报党委办公室综合科或学校办公室文书科用印。
    2.“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意见”根据工作需要填写。
    3.“书记/校长审核意见”根据《贵州民族大学印章管理办法》，明确需请示书记/校长审批的，再行请示。
4.用印时要附相应材料，经审核合格后方可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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